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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被担保人名称：惠州伊斯科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

伊斯科”）。 

2.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累积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为 108,0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无对外

逾期担保。 

3. 本次对外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担保的议案》，为保证惠

州伊斯科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公司同意为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惠州分行申请的 1 亿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三年。以具体签

订合同时间为准。 

惠州伊斯科的其他股东惠州大亚湾安耐康投资有限公司和惠州戴泽特投资

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惠州伊斯科 38.5%股权），依照各自持有的惠州伊斯科的股

权比例，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至公司不再为惠州伊斯科提供担保为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伊斯科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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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惠州大亚湾澳头石化大道中328号 

法定代表人：吕清纲 

注册资本：80000万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0日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销售：橡胶、苯橡胶、石油树脂、化工产品及原料；生产销售：

1#稀释剂、3#发泡剂、混合碳四、高沸点芳烃溶剂（S1500-1）、高沸点芳烃溶剂

（S1000-1）、2-甲基-1,3-丁二烯[稳定的]、1#工业己烷、间戊二稀、1#发泡剂、

粗双环戊二烯、2#发泡剂、双环戊二烯；销售：化学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新材料、特种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交流、技术咨询；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建造、经营管廊、管道、仓储设备；石化设备维保；实验室

检测服务；环保涂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93,173.29 万元，负债总额

126,183.88 万元，净资产 66,989.4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32%，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71,995.44 万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不含本次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108,000 万元，其中对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人民币 40,000 万元；对控股公司惠州伊斯科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保人民

币 65,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吉林省固体废物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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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批准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118,000 万元，

包括公司提供的反担保及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58%，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6.48%。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四、董事会意见 

惠州伊斯科为公司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其在银行的信用记录良好，未

发生不良借款，资产负债情况较为稳定，财务风险基本可控。 

董事会认为，公司持有其 61%的股份，能够较为有效的控制控股子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时，惠

州伊斯科的其他股东惠州大亚湾安耐康投资有限公司和惠州戴泽特投资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惠州伊斯科 38.5%股权），依照各自持有的惠州伊斯科的股权比例，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本次为惠州伊斯科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助于增

强其自身的外部融资能力，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 

本次担保相关议案已由出席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通

过。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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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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